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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凤泉区发放2022年农村清洁取暖

运营补贴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直有关单位：

《凤泉区发放2022年农村清洁取暖运营补贴资金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凤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2月6日    

凤泉区发放2022年农村清洁取暖

运营补贴资金实施方案

为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促进大气质量改善，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农村清洁取暖运营补贴资金的通知》（豫财环资〔2021〕118号）和《新乡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农村清洁取暖运营补贴资金的通知》（新财预〔2021〕452号）文件要求，为确保尽快发放2022年农村清洁取暖运营补贴资金工作，经研究决定，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确保农村地区清洁取暖长效运营，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完善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拨付。
二、实施范围
按照《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划定“禁煤区”的通知》要求（新环攻坚办〔2019〕263号），凤泉区为“禁煤区”。补贴范围为：2022年1月31日前户籍在凤泉区三乡（镇）38个村的住户，按户进行补贴。
三、任务及分工

（一）市生态环境局凤泉分局：一是编制《凤泉区发放2022年农村清洁取暖运营补贴资金实施方案》，确保发放工作顺利进行；二是将此资金列入本部门项目预算，及时向区财政部门申请资金；三是依据三乡（镇）提供的资金申请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住户；四是完善绩效目标，并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二）区财政局：负责资金拨付及监管，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三）各乡（镇）人民政府：按要求向区生态环境分局提供所属村符合发放要求的住户汇总统计表（带电子版）和资金申请，并严格按照清洁取暖规定开展工作，确保清洁取暖运营补贴资金发放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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